
受理审查民事行政案件
492

件
解读：严格开展诉讼监督。全市检察机关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

开展诉讼监督，促进司法公正，尊重和保障人权，推进法治建设。共监督立
案

80

件
103

人，监督并纠正撤案
69

件，纠正漏捕
102

人。 共追诉犯罪嫌
疑人

219

名。监督并纠正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中违法情形
197

人（次），书
面提出纠正不当减刑、假释、暂予监外执行

33

人（次），深挖司法不公背后
的职务犯罪案件

12

件
27

人。全市检察环节继续保持无超期羁押。共受理
审查民事行政案件

492

件，同比上升
118.7%

，依法审查后，市检察院提出
抗诉

26

件，提请省检察院抗诉
33

件，办理督促起诉案件
225

件。

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
143

件
292

人
解读：坚持“老虎”“苍蝇”一起打。全市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职务犯罪

案件
143

件
292

人，其中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的比率为
81.9%

，同比上
升

6

个百分点，立案侦查重特大渎职侵权案件的比率为
95.9%

，同比上升
11.3

个百分点。

本报记者张方志

2014.2.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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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 读

《信阳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》解读———

剑指职务犯罪 保障民生民利

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
2143

人
解读：围绕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，依法履职。 全市检察机关共批捕

犯罪嫌疑人
2143

人，其中批捕制假售假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、集资诈骗等
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

68

件
101

人，查办公共资源出让、国有
资产管理、 新型城镇化和产业集聚区建设过程中的职务犯罪案件

26

件
32

人。 积极配合开展全市城区“三违”整治工作，共立案侦查涉及“三违”

渎职犯罪案件
3

件
13

人，法院已作出有罪判决
6

人。 深入开展查办发生
在群众身边、危害群众利益的渎职犯罪专项工作，查办案件

26

件
64

人。

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案件
24

件
69

人，查办教育系统职务犯罪案件
6

件
12

人。开展危害民生刑事犯罪专项立案监督，共监督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
犯罪案件

28

件
32

人，有力地打击了危害民生的犯罪。

追缴漏交的土地出让金和规费
4.8亿元

解读：按照全省检察机关统一部署，市检察院深化市区容积率调整专
项预防调查工作，协助有关部门为国家追缴漏交的土地出让金和规费

4.8

亿元，查办涉及容积率渎职犯罪案件
4

件
8

人，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规范
管理。 积极开展“新农合”专项预防调查活动，对

2008

年以来“新农合”报
销情况进行分析调研，针对“新农合”报销中存在的突出问题，向有关部门
提出了健全内控机制的建议，推动“新农合”医疗制度的健康发展。

提起公诉
4455

人
解读：坚持“严打”方针，始终保持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。 全

市检察机关共依法提起公诉
4455

人。 突出打击重点，共批捕严重暴力犯
罪

680

人，黑恶势力犯罪
7

人，多发性侵财犯罪
562

人，危害食品药品安
全犯罪

106

人，依法批捕“全能神”等邪教组织犯罪
10

件
25

人。

核心提示
2

月
11

日下午，在市
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上，信
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
建国代表市人民检察院向
大会作了《信阳市人民检
察院工作报告》（以下简称
《报告》）。 通过《报告》，记
者了解到， 在过去一年时
间里， 信阳市人民检察院
通过严厉打击各种犯罪和
不断提升自身“修为”，为
平安信阳、 法治信阳建设
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，

很好地服务了信阳经济社
会发展大局。

（制图：姚珑王君）


